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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规范在高安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市农交中心”）进行的农村经营性资产交易活动，保障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高安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并依据《高安市农村集体资产交易管理办法（试行）》、《高安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农村产权交易规则（试行）》，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在市农交中心进行的经营性资产交易活动，适用本细则。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经营性资产是指农村集体、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所拥有的下列资产：
一、房地产、机械设备、物品、存货、农业生产资料、农用交通运输工具等具有物质形态的资产（不含土地）；
二、投资的企业中，按照投资份额拥有的资产股权和增值的资产权益；
三、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等无形资产；
四、法律、法规规定能够进行交易的其他经营性资产。 
第四条 经营性资产交易应当遵循民主决策、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得侵犯集体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五条 交易基本条件：
一、交易双方必须是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并具有转让（或受让）的真实 意愿，且受让方为自然人时需年满18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权属明晰，且合法有效；
三、转让或受让已履行民主决策或内部决策程序；
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拥有的经营性资产实行承包、租赁、参股、联营、合资和合作经营的，进行资产拍卖、转让等产权变更的，进行资产抵押以及其他担保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会议或者其代表会议确认，法律、法规有其他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取得、变更或者终止经营性资产所有权，交易价格应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审议通过，法律法规有其他规定，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所拥有的经营性资产进行交易，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依法需要进行资产评估的，应按照规定委托依法设立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七、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关于经营性资产转让或受让的规定。
第六条 转让方将相关材料提交乡镇（街道）村运管理部门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由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进行信息发布。
第七条 转让方可以直接或通过经纪人/机构向市农交中心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二、转让申请书；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通过的民主决议书；
四、内部决策文件和公司章程；
五、标的权属证明材料；
六、标的资产评估报告；
七、标的有共有权人或他项权利人的，相关权利人同意转让的证明材料；
八、市农交中心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标的权属关系复杂的，市农交中心可要求转让方就转让事项提交法律意见书。
以上材料均须提交原件，提交复印件的需提交方加盖公章或签字。
第八条 标的为房地产的，权属证明材料包括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属证明文件等。
第九条 市农交中心依据转让方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信息录入，并经审核通过在市农交中心网站进行信息发布，挂牌时间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
第十条 交易过程中，依法拥有优先权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行使优先权的，应当向市农交中心提交权属证明材料，依照市农交中心交易规则参与竞买。
第十一条 意向受让方应在交易项目信息发布期间直接或通过经纪人/机构向市农交中心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有效身份证明，意向受让方为自然人的，须提供身份证复印件或者户口薄复印件；意向受让方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须提供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其他资格证明文件；
二、受让申请书；
三、意向受让方的资信证明；
四、市农交中心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以上材料均须提交原件，提交复印件的需提交方加盖公章或签字。
第十二条 交易程序中的进场交易、登记和审核、信息发布与反馈、交易方式和交易保证金、交易款项结算、合同签订、出具产权交易鉴证、中止和终结、争议处理等环节执行市农交中心发布的《高安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农村产权交易规则（试行）》和对应的交易规则。
第十三条 本细则的解释权和修订权归高安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